二手汽车买卖合同　　　　 
　　
卖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

　　住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法定代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

　（如为自然人）身份证号码：　　　　　 电话号码：　　　　　　 

　　买方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　　　　　 

　　住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　　 法定代表人：　　　　　 

　（如为自然人）身份证号码：　　　　　 电话号码：　　　　 　 

　　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、《二手车流通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的规定，就二手车的买卖事宜，买卖双方在平等、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本合同。

　　第一条 车辆基本情况

　　1、车主名称：　　　　　　 ；车牌号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；

　　厂牌型号：　　　　　　 。

　　2、车辆状况说明见附件一。

　　3、车辆相关凭证见附件二。

　　第二条 车辆价款、过户手续费及支付时间、方式

　　1、车辆价款及过户手续费

本车价款（不含税费或其它费用）为人民币：　　　　 元（小写： 　　 　　元）。 

过户手续费（包含税费）为人民币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元 

（小写：　　　　　　　 元）。 

　　2、支付时间、方式

　　待本车过户、转籍手续办理完成后 个工作日内，买方向卖方支付本车价款。（采用分期付款方式的可另行约定）

　　过户手续费由　 方承担。　 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　 个工作日内，将过户手续费支付给双方约定的过户手续办理方。

　　第三条 车辆的过户、交付及风险承担

　　 方应于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个工作日内，将办理本车过户、转籍手续所需的一切有关证件、资料的原件及复印件交给 　方，该方为过户手续办理方。

　　卖方应于本车过户、转籍手续办理完成后 个工作日内在　　　（地点）向买方交付车辆及相关凭证(见附件一)。

　　在车辆交付买方之前所发生的所有风险由卖方承担和负责处理；在车辆交付买方之后所发生的所有风险由买方承担和负责处理。

　　第四条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

　　1、卖方应按照合同约定的时间、地点向买方交付车辆。

　　2、卖方应保证合法享有车辆的所有权或处置权。

　　3、卖方保证所出示及提供的与车辆有关的一切证件、证明及信息合法、真实、有效。

　　4、买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价款。

　　5、对转出本地的车辆，买方应了解、确认车辆能在转入所在地办理转入手续。

　　第五条 违约责任

　　1、卖方向买方提供的有关车辆信息不真实，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赔偿因此造成的损失。 

　　2、卖方未按合同的约定将本车及其相关凭证交付买方的，逾期每日按本车价款总额的　　 %向买方支付违约金。 

　　3、买方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本车价款的，逾期每日按本车价款总额　　%向卖方支付违约金。

　　4、因卖方原因致使车辆不能办理过户、转籍手续的，买方有权要求卖方返还车辆价款并承担一切损失；因买方原因致使车辆不能办理过户、转籍手续的，卖方有权要求买方返还车辆并承担一切损失。

　　5、任何一方违反合同约定的，均应赔偿由此给对方造成的损失。

　　第六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

　　因本合同发生的争议，由当事人协商或调解解决；协商或调解不成的，按下列第　　 种方式解决：

　　1、提交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仲裁委员会仲裁；

　　2、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。

　　第七条 合同的生效

　　本合同一式　　　份，经双方当事人签字或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　　第八条 其他约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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